
 

就 2016 年 6 月 27 日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 

「處理性罪行案件的措施及在法院程序進行期間為性罪行案件申訴人提供屏障」之 

意見書 

 

  風雨蘭於 2000 年成立，為香港首間專為受性暴力侵害的婦女及其家人提供援助的危

機中心，服務內容包括即時危機介入、個案輔導、醫療診治及跟進、陪同服務、小組治療

及服務轉介等，以協助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在經歷性暴力侵害及打擊後，盡快獲得適

切的支援，重建安定的新生活。我們一直倡議兩性平等、關注女性受到性暴力的威脅及傷

害，並致力引起社會關注和正視性暴力這個隱藏卻嚴重的社會問題。 

性暴力受害人有別於其他案件受害人，因為「性」在華人社會中是一種忌諱，而性侵

犯更被污名化。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受害人極需要得到別人的支持，遺憾是在傳統文化

觀念及社會規範下，她們往往要面對社會大眾對性暴力事件的迷思及誤解，例如認為受害

人需要為性暴力事件負上責任、她們會被歸咎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甚至質疑受害人投訴被

相識的人性侵犯的動機等等。這些對性暴力的迷思，不僅影響著社會大眾，還影響了不同

的專業人士，如警方、司法人員、社工及醫生等對性暴力個案的介入及支援。 

「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經驗研究：社區回應與二度創傷」研究報告(2011) 指出，受害

人在審訊過程中要再面對侵犯者、接受律師的提問、再度憶述事件、在無阻擋下公開自己

的樣貌、身份、背景、性經驗、其他個人資料等，均對受害人帶來嚴重的「二度創傷」。

根據風雨蘭的經驗，受害人在司法程序上是孤立無援的，有風雨蘭的服務使用者指出：「我

（受害人）坐在證人席重覆又重覆地講述事發經過，而侵犯者卻在庭上不斷擺出恥笑的表

情，而且辯方律師的盤問攻勢強硬，再加上旁聽席上侵犯者的親友一雙雙憤恨的眼神注視

著我，好像我才是被審判的犯人。這些無形的壓力，令我在庭上作供時十分緊張、驚，而

這種『驚』與年齡並無關係。」遺憾現時法庭保護措施只針對未成年人士及精神無行為能

力人士，忽略成年受害人的需要。 

在風雨蘭過往的經驗中，曾有個案獲批准在審訊期間使用屏風及特別通道，但卻在臨

近審訊前突然被告知法官推翻了預審法官的決定，取消了特別通道的安排，這令受害人感

到十分無助，因為即使在庭上有屏風遮蔽，但出入法庭及休庭期間，受害人仍要忍受公眾

人士及侵犯者親友的目光，同時擔心會被旁聽人士認出，令身份曝光，增添不必要的心理

壓力。最後該受害人經過多番爭取，始能獲使用屏風及特別通道的安排，然而，這個爭取

 
 
 
 

立法會 CB(4)1187/15-16(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的過程亦為受害人帶來心靈及精神上的傷害。性暴力受害人在預備上庭審訊前已有一定程

度的心理壓力，此時還要求她們就法庭上的保護措施作出申請、解釋自己所面對的壓力及

傷痛，以換取最低程度的保護，而有個案更需要待審訊當日才知悉是否能獲得保護措施，

重重的關卡，只會窒礙受害人挺身而出舉報性罪行，造成司法不公。 

性暴力受害人期望能透過法律將侵犯者繩之於法，然而，曾有部份風雨蘭個案不獲批

准在審訊期間使用屏風及特別通道，受害人因難以承受心理壓力而放棄出庭作供，侵犯者

因而獲判無罪釋放。受害人在缺乏保護措施下無奈地放棄出庭作供，被告人因此而在未經

審訊下獲判無罪，這是司法制度樂見的結果嗎？「公平審訊」並不應只建基於保障被告人

的權利，亦應包括對罪行受害人、證人、以及公眾利益的公平看待；而且即使為性暴力受

害人提供保護措施，亦不見得會影響法官的專業判斷，為被告人造成不公。反之，受害人

能在平靜的情緒下清晰地作供，向法庭更準確地披露事發經過，令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審

訊，確實更能彰顯法律的公義。 

性暴力事件對受害人造成的創傷是長遠的，年齡與受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並無直接關

係。曾有法官在預審中向成年的受害人表示法庭環境十分安全，最後否決了受害人申請屏

風的要求，然而，有受害人向本會指出：「受過侵犯之後，要同侵犯者出現在同一地方，

你如何可以說服我說這裡是安全呢？」性暴力受害人所受到的安全威脅並不一定是身體創

傷所致，更多是來自心理上的困擾及壓力，雖然輔導可以協助受害人處理情緒困擾，但司

法制度亦應為受害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免使他/她們在司法過程中因制度不完善而造成

二度傷害。有見於以上各點，本會有下列建議： 

1. 本會歡迎司法機構新修訂的《實務指示 9.3 及 9.4》，以作為過渡性安排，減低司法系

統對性罪行受害人的二次傷害。然而新指示卻沒有將特別通道包括在內，本會認為司

法機構應該繼續完善這部份的指引。 

2. 本會支持張達明教授提出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修訂草案建議，將性罪行受害人納

入使用電視直播聯繫的其中一個類別，以作為長遠措施以補救法庭上被告與受害人的

權力不平等關係，同時亦可以解決現時舊法院的硬件不足問題。 

3. 司法機構應將各保障措施，包括屏風、特別通道、視像作供系統的使用紀錄在案，使

社會各界能更清晰法庭對受害人保護的立場。 

4. 鑑於社會文化對性罪行受害人的污名與偏見，而文化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

為減低對受害人的二度傷害，司法機構及執法機構應該持續地為法庭人員包括法官及

前線警員提供培訓。 

 

二零一六年六月廿七日 

 

 

聯絡人：伍頴琳（中心主任） 

電 話：2717 1919 

電 郵：tiffany@rainlily.org.hk 


